

附件7

尤溪县新阳镇村集体招投标中标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          招标项目采用的方式进行，经规定程序，贵公司为本项目的中标人，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元。
请贵公司接到本中标通知书后，7日内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与招标人签订合同。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报送到尤溪县     乡镇招投标服务中心备案，特此通知。
中标项目一览表
	项目编号
	项目名称
	中标价
（元）
	采购单位
联系人
联系电话

	
	
	
	


联系电话：

抄送：              村民委员会、会计代理服务中心

尤溪县           乡镇招投标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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